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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傳單暨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主旨：舉辦本市都市計畫「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凹子底地區部分特定住宅專用區、特

定商業專用區為工業區及鐵路用地（建台水泥原廠區恢復原分區專案通盤檢討）
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依據：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說明： 

  一、本市都市計畫「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凹子底地區部分特定住宅專用區、特定商
業專用區為工業區及鐵路用地（建台水泥原廠區恢復原分區專案通盤檢討）案」
之公告公開展覽自民國 108年 7月 2日起至 108年 8月 2日止。 

 二、展覽地點： 

（一）本府四維行政中心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公告欄。 

（二）本市左營區公所公告欄。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urban-web.kcg.gov.tw→「都市計畫專區」→

「都市計畫公告」→選擇「公告公開展覽」→搜尋及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展覽內容：主要計畫書、圖各 1份。 

四、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附略圖並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逕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以作為審議本案之參考。 

都市計畫說明會日期 時間 地點 

108年 7 月 25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 本市左營區公所 5樓會議室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凹子底地區部分特定住宅專用區、特定商業專用區為工業區

及鐵路用地（建台水泥原廠區恢復原分區專案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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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概要 

一、緣起 

本計畫區為半屏山東側水泥工業區，建台水泥公司前依都市計畫工業

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循都計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住宅專用區、特定

商業專用區以及綠地用地等，本府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24 日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凹子底地區工業區及鐵路用地為特定住宅專用區、

特定商業專用區、綠地用地（建台水泥原廠區變更）案」、民國 103 年 2

月 24日公告發布實施「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建台水泥原

廠區變更）案」，並規定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因建台水泥公司迄今尚未依計畫書、協議書規定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3

年內完成第一期公共設施用地點交及所有權登記為高雄市所有，故本計畫

依據計畫書、協議書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辦理本次

專案通盤檢討，將高雄市主要計畫凹子底地區原建台水泥廠區範圍內部分

土地（不包括公共設施用地），恢復原分區為工業區及鐵路用地。 

二、範圍 

本計畫位於左營區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旁，北臨東南水泥廠，西接半屏

湖溼地公園，南臨新左營車站，東接台鐵縱貫線與第 29期重劃區。本次專

案通盤檢討之計畫範圍係為民國 102 年發佈實施之「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

凹子底地區工業區及鐵路用地為特定住宅專用區、特定商業專用區、綠地

用地（建台水泥原廠區變更）案」計畫範圍，但不包括範圍內主要計畫與

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為 6.121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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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
位置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理由 

分區 面積 
（公頃） 分區 面積 

（公頃） 

高雄
市左
營區
半屏
山東
側原
海光
二村
旁 

特定住宅 
專用區 3.7941 

工業區 6.0907 

1. 依據民國 102年 12月 24日公
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雄市主要
計畫凹子底地區工業區及鐵
路用地為特定住宅專用區、特
定商業專用區、綠地用地（建
台水泥原廠區變更）案」、民
國 103 年 2 月 24 日公告發布
實施「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
地區細部計畫（建台水泥原廠
區變更）案」分期分區計畫及
其附件協議書規定，應於細部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3年內完成
第一期市地重劃範圍內公共
設施用地之點交（係指土地完
成登記程序），並於點交後 3
年內提出建照申請（申請之基
地規模不得少於 6000 平方公
尺），若申請者未於上開各階
段內完成則依程序檢討恢復
本計畫原土地使用分區（不包
含公共設施用地，且已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之公共設施用
地不予發還）。 

2. 本計畫已逾細部計畫公告發
布實施 3年內完成第一期市地
重劃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點
交之規定，故本府依計畫書、
協議書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變更審議規範，檢討恢復原
土地使用分區（不包含公共設
施用地）。 

特定商業 
專用區 2.2966 

特定商業 
專用區 0.0309 鐵路用地 0.0309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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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內容示意圖 

 

 

 


